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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有关提起诉讼的基本情况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湖南普道医

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道医药”）就与太阳升（亳州）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阳升”）签订的《利伐沙班片(规格：10mg)项目技术转让

合同》的履行产生了争议，双方均向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获得

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8）、2021年8月26日披露的《关于涉

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1）、2021年8月31日披露的《关于涉及诉讼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64）。 

 

二、有关提请诉讼的结果 

近日，公司收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2）皖民终

1277号和《民事判决书》（2022）皖民终1278号。 

（一）《民事判决书》（2022）皖民终1277号，终审判决如下： 

1、撤销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皖16民初599号民事判决； 

2、驳回太阳升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9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9800元，均

由太阳升负担。 

（二）《民事判决书》（2022）皖民终1278号，终审判决如下： 

1、撤销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皖16民初240号民事判决； 

2、太阳升继续履行《利伐沙班片（规格10mg）项目技术转让合同》； 



3、太阳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普道医药技术转让费1170万元及

逾期付款违约金； 

4、太阳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公司、普道医药律师代理费26万

元； 

5、驳回公司、普道医药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3852元，由太阳升负担87000元，公司、普道医药负担16852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3852元，由太阳升负担87000元，公司、普道医药负担16852

元。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有待于诉讼执行情况而定，公

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判决执行情况进行相应会计处理，最终会计处理

及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四、备查文件 

1、《民事判决书》（2022）皖民终 1277 号； 

2、《民事判决书》（2022）皖民终 1278 号。 

特此公告。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月 18日 


